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美欣达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周信钢
股份变动性质

：

增持
一致行动人

：

１

、

自然人
：

周晨
：

无曾用名
、

女
、

中国国籍
、

住江苏省南京市
２

、

自然人
：

李欣
：

无曾用名
、

女
、

中国国籍
、

住江苏省南京市
３

、

机构
：

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４

、

机构
：

圣美伦
（

南京
）

香水有限公司
：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为《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四）本次股份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１

、 美欣达：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信钢

３

、 一致行动人：自然人：周晨，李欣， 机构：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圣美伦（南京）香水有

限公司。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周信钢 无曾用名、男、中国国籍、住江苏省南京市

一致行动人名称：自然人周晨，李欣，机构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

公司。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１

、周晨：无曾用名、女、中国国籍、住江苏省南京市。

２

、李欣：无曾用名、女、中国国籍、住江苏省南京市。

３

、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周信钢

注册资本：

３０

万美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１０１

税务登记号：

３２０１１４７３６０６７８３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发用、护肤、美容修饰（洁肤）、香水类生产。一般经营项目：销售自产产

品。

４

、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宁丹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周信钢

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１４００００１４２５６

税务登记号：

３２０１１４７４８２２９３２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香精香料。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自产产品。

（三）周信钢为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法代表人，李欣系周信

钢妻子，周晨系周信钢女儿。 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股东为周信钢、李欣，分别持有

７０％

和

３０％

的股份；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股东为周信钢、法国

Ａｒｔ Ｐａｒｆｕｍ

公司，分别持有

７５％

和

２５％

的股

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信钢没有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２

、自然人，周晨没有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３

、自然人，李欣没有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４

、机构，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没有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５

、机构，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没有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二
、

持股目的和计划
本次增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０．１５０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增持的目的是投资。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有可能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市场状况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部份。

三
、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份开始持续增持美欣达，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合计

持有的美欣达股份占总公司股本的比例达到

５．１５％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权益变动如下：

名称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股数 占比 数量 比例

周信钢
２６０３７９４ ３．２１％ １５３７９４ ０．１９％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３．０２％

周晨
１０５５３９９ １．３％ ７５１００ ０．０９％ ９８０２９９ １．２１％

李欣
１０２０５６９ １．２６％ ４０５６９ ０．０５％ ９８００００ １．２１％

南京欧亚香精香料
有限公司 １７６７７０７ ２．１８％ １６８２００ ０．２１％ １５９９５０７ １．９７％

圣美伦
（

南京
）

香水
有限公司 ２４０２７５ ０．３％ １４８５７５ ０．１８％ ９１７００ ０．１１％

合计
６６８７７４４ ８．２４％ ５８６２３８ ０．７２％ ６１０１５０６ ７．５２％

四
、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名称 时间区间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数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数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周信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３８４９ １１．７－１１．７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７３６００ １１．９１－１４．５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４６７７６ １３．８－１４．７９ ５７３００ １４．４５－１４．７０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０１５２９２ １２．７５－１３．６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５５８３３０ １１．５６－１２．９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３８９２９６ １３．５８－１４．１２

周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０２７００ １１．８０３－１２．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５０１７０ １１．６８－１３．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７０７５０ １３．８４－１４．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３１２６７ １２．７４－１３．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２５４１２ １１．９３－１２．１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２７００ １３．７８

李欣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８１５７９ １３．７６－１４．８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６６７００ １２．６３－１３．２７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８７４００ １１．８９－１２．４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３８４８９０ １２．５５４－１３．９３ ２９８９０ １３．８１３－１３．９７８

南京欧
亚香精
香料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６６０３６４ １１．８１－１３．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７２７６４ １４－１４．３７ ３３００ １４．２５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４０４３７９ １２．７４－１３．６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３５３００ １２．５－１２．２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３９２００ １２．４３－１３．８５ １０７９００ １３．５－１３．８６

圣美伦
（

南京
）

香水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４８５７５ １１．４７７－１１．９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９０００ １１．７７－１１．９９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０００ １４．１３－１４．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６５５０ １３．１１－１３．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００ １２．１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５０８７２ １２．２８－１３．７９

合计
６１８３６９１ － ３９３５１４ －

五
、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六
、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周信钢身份证复印件；

２

、一致行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周信钢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
５８８

号
股票简称 美欣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信钢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
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实际控
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份行政划
分或变更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１０．１５０６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信钢

签署日期：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４

证券简称
：

美欣达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２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超过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周信钢的通知，其与周晨、李欣、南京欧亚香精香料有限

公司、圣美伦（南京）香水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份开始持续增持公司股票，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共持有公司股票

６１０．１５０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２％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
：

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５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现就会议通知相关内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天津泰达国际会馆（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７

号增

２

号）。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向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价格

（

４

）发行数量

（

５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交易资产、交易价格和期间损益

（

６

）交易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

７

）交易资产涉及的人员

（

８

）锁定期安排

（

９

）上市地点

（

１０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１

）决议有效期

４

、《关于审议

＜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

要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８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第

２－１０

项议案全部需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且需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相

关决议内容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

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到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到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

３５８

号今晚报大厦

２４

层

邮编：

３００１００

电话：（

０２２

）

２７５００４２０

传真：（

０２２

）

２７５００４２７

联系人：李江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

司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

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３７

；投票简称：广宇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

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一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

关于公司向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３．０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３．０２

元
３

发行价格
３．０３

元
４

发行数量
３．０４

元
５

发行对象
、

认购方式
、

交易资产
、

交易价格和期间损益
３．０５

元
６

交易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３．０６

元
７

交易资产涉及的人员
３．０７

元
８

锁定期安排
３．０８

元
９

上市地点
３．０９

元
１０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１０

元
１１

决议有效期
３．１１

元
议案四 《

关于审议
＜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议案五 《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
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议案六

《

关于审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议案七

《

关于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

７．００

元
议案八

《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

８．００

元
议案九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９．００

元

议案十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０．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办

电话：（

０２２

）

２７５００４２０

传真：（

０２２

）

２７５００４２７

联系人：李江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

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向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案的议案

》

（

１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
（

３

）

发行价格
（

４

）

发行数量
（

５

）

发行对象
、

认购方式
、

交易资产
、

交易价格和期间损益
（

６

）

交易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

７

）

交易资产涉及的人员
（

８

）

锁定期安排
（

９

）

上市地点
（

１０

）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１

）

决议有效期
４

《

关于审议
＜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５

《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
报告的议案

》

６

《

关于审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
议案

》

７

《

关于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

８

《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免
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表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月日 委托期限
：

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盖公章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安信证券开展的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

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协商一

致，现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参与安信证券开展的网上交

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前端申购模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安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参与基金及优惠时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收费
模式 优惠时间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１

前端
２０１０．６．２８

日起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３

前端
２０１０．６．２８

日起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７

前端
２０１０．６．２８

日起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９

前端
２０１０．６．２８

日起
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１

前端
２０１０．６．２８

日起
三、适用基金的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安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不含定期定额自动申购）上述开放

式基金产品，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

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含分级汇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以下列表：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
（

含
）

－－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
（

含
）

－－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
（

含
）

－－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０

万以下
０．８％

１０

万
（

含
）

－－ １００

万
０．５％

１００

万
（

含
）

－－ ５００

万
０．３％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５０

万以上
（

含
）

－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２

、本公告解释权归安信证券所有，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安信证券的有关规

定。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安信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

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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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693

证券简称
：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

2010-047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根据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中关于

"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

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

的规定，会议通知已

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以专人、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董事。至

2010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时，董事会全体成员除

1

名辞职外

,

其余

8

名董事中的

5

名董事传回表决票，董事毛恩、王东

峰、田洪雷未传回表决票，也未向公司说明原因。

经过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提议召开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解除公司与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的提案》

同意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将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的提

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联董事毛恩先生、王东峰先生及田洪雷先生回

避对上述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693

证券简称
：

S*ST

聚友公告编号
：

2010－048

关于召开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6

月

21

日，本公司股东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7,558,125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19.49%

），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解除公司

与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的提

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将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将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时间、地点和议题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

：

00

。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7

月

2

日

3

、召开地点：成都市人民中路一段十一号成都聚友商务会所（后子门体育中心内）。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 凡

2010

年

7

月

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

股东

)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

审议《关于解除公司与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的提案》

2.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内容， 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作了详细披露，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3.

特别强调事项：无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的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

（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人

鲁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法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代

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

（

3

）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7

月

4

日

-2010

年

7

月

8

日（工作日，公休日除外）。

3

、登记地点：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联系电话：

028-86758331

联系传真：

028-86758331

联 系 人：吴锋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政编码：

610015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二十二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000710

证券简称
：

天兴仪表 编号
：

2010-019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23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文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89,006,8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8.87％

。

三、提案审议情况

1.

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均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2.

表决情况

（一）《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0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

453,330.62

元，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100,625,699.80

元

,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0,172,

369.18

元，鉴于公司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无盈利，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董事会提议

2009

年

度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予以回避。其他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的非关联股东及代表共

3

人，持有股份

4,868

股。

表决情况：同意

4,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关于续聘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006,8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德成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547

证券简称
：

闽福发
A

公告编号
：

2010-018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福州市五一南路

17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章高路

6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2

日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名，代表股份

49,692,90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0％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下列案：

1

、《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

、《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闽华兴所（

2010

）审字

C-05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

2009

年实现合并税后净利润为

69,038,050.16

元，

2009

年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

利润为

83,123,087.32

元。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和发展所需资金，维护股东长远利益，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

、《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

、《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1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2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3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4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9,692,9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向阳、张明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简称
：

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

002191

公告编号
：

2010-023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0

年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6

时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 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选举，万春秀女士当选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经过对万春秀女士的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及兼职情况的调查和了

解，认为其符合相应的任职条件和资格，同意推荐万春秀为公司职工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与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的其他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万春秀个人简历

万春秀，女，

1983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

2002

年

9

月至今在公司生产事

业部任职，现任公司生产事业部总经办秘书、工会副主席。截止决议公告日，万春秀女士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